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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CDM下我国碳金融发展的思考

庄  韦华

[内容提要]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低碳经济理念渗透到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中。随

之而来的碳金融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经济体的重视。然而和国际相关机构相比，中国碳金融

市场的发展面对复杂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开发流程还相当不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深

入剖析中国CDM产业链，探究碳金融行业存在的不足；同时提出面对这些缺陷，中国政府机构、商业银行、企业究

竟应该如何把握机会，争取主动权，为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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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CDM与碳金融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法规的形式限

制了各国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了帮助缔约国完成减排的目

标，《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建立了三个灵活合作的机制：

国际排放贸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和联合履行

机制。CDM允许附件1缔约方（通常是发达国家）与非附件1
缔约方（通常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开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减排项目的活动。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使

得实现减排治理所带来的成本不同。依托以上三种机制出

现的价差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 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从

而出现了承载碳交易的“碳市场”。在碳交易不断发展的基

础上，碳金融的概念也在逐渐成熟。一般而言，碳金融泛指

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

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和由相关活动产生的担保、咨询

服务等。可以说CDM是碳金融发展的载体。本文所讨论的

国内碳金融发展，就是指依托于CDM的金融活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针对CDM项目发展的研究来看，国内的现有成果种

类很多，包括对不同方案下中国CDM成本效益分析、政府

对国内CDM项目管理的经济手段分析等，而对CDM价值链

下碳金融的发展大多属于纯文字论述。国外文献已经探关

于CDM的价值链的概念讨，其中包括由联合国环境署管理

的CDM项目管道管理数据库。此外，Capoor和Ambrosi曾解

释过如何把参与者分配到CDM价值链中，并强调了发展国

家的金融部门所扮演的角色。

从分析中国碳金融发展的研究成果来看，张茉楠提

出，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

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中国亟须构建碳金融

资本框架体系；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阎庆民提出构

建“碳金融”服务体系支持经济的均衡性、创新培育的梯度

性、评级标准的规范性、风险监管的国际性以及权益维护的

公平性。

本文拟通过分析目前国内外碳金融行业发展的现状，

利用数据深入剖析中国CDM产业链上的环节和各参与者的

活动情况，来构建中国特色的CDM产业价值链和参与者模

型，探究我国碳金融行业发展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

给出相应的建议。

二、发展碳金融的意义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

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减排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

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以新能源产业为

代表的低碳经济已经开始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机制，经

济时代即将“低碳转型”。全世界各大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

激计划表明，“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各国摆脱金融危机的有

力工具，也将是引领下一个经济周期的主要动力。

各国政府从宏观层面开展引导之后，必须有一个稳定

的平台以供低碳经济渗透到微观层面，那就是金融业。在

碳交易兴起的繁荣之下，金融机构作为低碳经济价值链上

各环节互通的中坚力量，能够为碳交易提供金融支撑和保

障。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储备呈现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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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世界碳金融行业构成情况化的情形。为了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

货币，从而降低汇率风险，减少国际

收支波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纷

纷寻找新的出路。随着低碳经济强势

崛起，碳金融交易中的结算货币势必

将成为国际货币的代表。掌握了碳交

易的全球定价权，就能在能源领域争

夺之战中占据先决优势。尤其在国际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发

生了微妙的变动。把握机会发展碳金

融，从而抢先获得新兴经济发展的主

动权，无疑是各国现阶段争相追逐的

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缺乏碳金融的支撑就意味着失去碳

交易的定价权，从而错过低碳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因此，

推广碳金融对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

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碳金融行业发展的现状

(一）国际碳金融行业发展的现状

目前国际碳金融行业的构成情况如图1所示。

1.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在最初区域性的碳市场的基础上，世界各国纷纷建立

自身的排放权交易机制，目前已经成立了碳排放全球交易

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除了参与国

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也向多层次深化，出现了与碳

配额挂钩的期货、期权交易。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

示，2006年到2008年世界碳交易市场的成交额增长迅速，

分别为300多亿美元、540多亿美元、1180多亿美元。同时预

期2012 年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容量可达1500亿美元，有可能

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2.减排项目融资的兴起

由于一般节能减排项目的规模较大，充足的资金成

为项目的成功投产的基本保障。于是金融机构在碳市场活

动中的角色也从最初参与以配额为基础的排放交易到逐

渐介入减排项目融资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据国际能源署

（IEA）的预测，到2050年，能源领域的额外投资将达到每

年4000亿美元到11000亿美元，这使碳金融行业成为当下炙

手可热的新兴投资领域。

(二）中国碳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

目前，国内已经开展的碳金融业务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CDM项目的开发及远期交易、碳能效融资项目、碳基金运

作、碳结构类理财产品的研发。

1.CDM项目开发及远期交易

(1）项目开发

截至2009 年10 月，中国核准签发的CDM 项目共有632

个，占全球的58%，位居世界首位。目前发达国家在全球通

过CDM购买的每年2亿吨到4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中，

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供给来自中国。

(2）远期交易

国内目前存在的已签发的CDM项目，每年带来1.5 亿
吨至2.25 亿吨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每年高达

22.5 亿美元的碳减排交易额，并且这一交易量呈上升发展

之势。但由于国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市场及体系，只能在国

际市场开展交易。此外，中国的CDM项目大多通过双边或

中介途径，签订核证减排量远期交付合同。由于目前在中国

开展CDM项目的业主处于市场弱势的地位，只能被动接受

比平均水平低许多的交易价格，于是一些商业银行通过担

任CDM项目业的财务顾问，作为中介来推动双方《减排量

购买协议》（ERPA）的签订。凭借银行的渠道优势和业内信

息优势，这种方式能够降低企业交易风险，帮助业主锁定合

理的核证监排量（CER）的报价，实现更大的收益。

2.国内商业银行的碳能效融资项目

(1）与国际金融机构联手完善绿色信贷机制

目前国内碳能效融资项目多以国内商业银行与国际金

融机构共同放贷的形式存在，已经开展相应业务的机构有

北京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以兴业银行为例，其与

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约推出的二期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协

定包括：国际金融公司向兴业银行提供1亿美元的本金损失

分担，以支持兴业银行最高达15亿元人民币的能效项目贷

款组合，同时提供项目技术认证和一定的技术援助服务。这

一合作机制不但满足了CDM机制下能效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业实现节能减排项目的融资需求，也将从技术层面推动中

国环保产业发展。

(2）创新节能减排融资模式

国内参与碳交易活动的企业将CDM项目带来的CERS
变成商品出售，获取相应利润。而以CERS收入作为银行为

项目融资所提供的抵押贷款的还款来源，就是碳金融模式

下的融资。目前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已经试水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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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决了那些未来收益前景良好、却

苦于现阶段资金短缺而无法起步的企

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从而为寻求融

资支持的CDM业主带来了盈利机会。

3.碳基金运作

中国碳基金于2006年成立，旨在

购买各种不同类型的CDM项目产生的

减排量，同时为业主提供融资机会。

目前已经签署购买的潜在减排量约为

1000万吨。2007年成立的中国绿色碳

基金，主要目标是提供资金渠道给需

要发展的领域，而这些领域能够带来

包括减轻气候变化在内的多重利益的

项目。此外，中国的首个私募碳基金也

于2010年启动，募集到了2.2亿元人民

币。

4.碳理财产品的研发

2007年，深圳发展银行推出的二

氧化碳挂钩型人民币和美元理财产

品在2008年股市低迷的情况下实现了

14.1% 的较高收益。此外中国银行、交

通银行也纷纷推出了挂钩二氧化碳排放产品、挂钩环保指

数产品等。

四、CDM机制下项目活动的统计分析

(一）CDM机制的周期概况

由联合国环境署给出的定义可以看出，CDM项目周期

包含的几个步骤（如图2所示）。

从项目周期可以看出，CDM项目开发作为一项巨大的

工程，从前期项目准备到后期碳减排额出售都有许多机构

和企业参与其中。面对CDM形成的一条复杂产业价值链，

国内碳金融行业的发展目前虽已起步，但仍存在许多不足。

下文将利用多元统计中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明确

中国CDM项目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并针对各环节的缺陷

或特点，对碳金融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因子分析的数据来源和方法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名为CDM Bazaar的网站以及名为中国清

洁发展机制网的网站作为数据来源。CDM Bazaar由联合国

环境署管理，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CDM活动交流的在线数

据库。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由中国发改委管理，是国内关于

CDM项目的权威网站。在这两个网站数据库中，都收录了目

前较为完整的参与CDM的各类公司的信息。

2.方法说明

如图3所示，通过样本信息初步整理，列出目前在国内

开展与CDM有关业务的25项公司活动。为了得到CDM价值

链中各个环节，首先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在使信息的损失

降到最小的条件下来压缩25个基本的重要活动。利用SPSS
软件中主成分分析法展开因子分析，要求因子的累积方差

贡献率达到80%，并对因子载荷阵进行旋转。把最终得到的

8个因子整理归类，赋予有经济意义的名称后按照CDM项目

周期的步骤对因子重新排列顺序。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更清楚地认识项目每个流

程中参与方的性质和参与的情况，再对所有的样本公司做

聚类分析。首先对187个样本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进行系统

聚类分析，根据树状图选定类别的个数为7；再进一步采用

K值聚类的方式，得到最终的类中心位置。

(三）CDM价值链

首先监测变量间偏相关性的K MO统计量，数值为

0.864，因此认为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数据适

合做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再用旋转后的因子

载荷阵来突出每个公共因子和其载荷较大的那些变量的关

系，找出有较强相关性的活动，把它们归成一类。根据处理

结果，当累计贡献率为85.90%时，将原来的25项基本公司活

动的基本信息进行综合，得到8个主要成分，对它们根据经

验命名，如表1所示。

将以上8个因子解释为国内企业参与CDM价值链的各

个步骤，整个项目价值链中的各项活动包括项目的前期开

建立

最初项目文件

CDM项目

设计文件

获得

认证机构批准

从参与国

获得批准

EB
注册

项目

执行

CERS
核证

CERS
发放

图2  CDM的项目周期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7）。

图3   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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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CDM
前期

开发

CDM
商业

咨询

技术

支持

顾问

项目

确认和核证
投资和融资

核证

减排量

销售

金融

中介

服务

减排量采购

V01 基线发展 .959 -.033 .050 -.012 .012 -.050 -.036 -.041

V02 协助PDD准备 .817 -.027 -.012 -.024 -.033 -.087 -.023 .006

V03 项目方法学 .947 .021 .062 -.005 .032 -.044 -.008 -.018

V04 项目鉴定筛选 .646 -.054 .012 -.054 -.053 -.078 -.017 -.055

V05 协助PIN准备 .926 -.053 -.021 .036 .040 .001 -.105 .030

V06 可行性研究 .718 -.067 .019 -.071 -.060 -.057 -.026 -.080

V07 项目监测活动 .641 -.008 .010 .006 -.015 -.049 -.122 .000

V08 协助牌照登记发放 .875 -.101 -.118 .001 -.097 -.048 -.059 .030

V09 尽职调查服务 .864 -.039 -.086 .013 -.039 -.050 -.079 -.006

V10 项目风险分析管理 -.076 .846 -.062 -.010 -.057 -.081 -.062 -.035

V11 商业计划制定 -.044 .944 .055 -.046 -.010 -.069 -.040 -.012

V12 碳市场分析 -.110 .749 -.063 -.002 -.055 -.016 -.049 .007

V13 ERPA谈判 -.013 .890 -.085 -.003 -.077 -.011 -.006 .004

V14 商业咨询 -.038 .689 .021 -.045 -.031 -.103 -.048 -.050

V15 技术方案顾问 -.102 -.137 .788 -.129 -.039 -.134 -.111 -.081

V16 DOE -.095 -.105 -.121 .937 -.092 -.112 -.082 -.135

V17 碳基金 .167 .139 -.373 -.107 .742 -.150 .321 .205

V18 项目投资和融资 .305 .111 .193 -.019 .816 -.094 .264 .347

V19 初级市场卖家 -.131 -.123 -.094 -.110 -.123 .788 -.121 -.102

V20 卖方 -.135 -.125 -.084 -.095 -.117 .721 -.123 -.095

V21 二级市场卖家 -.066 -.028 .031 .063 .013 .839 -.031 .024

V22 碳信用交易 -.171 -.082 -.153 -.177 .204 -.106 .610 .098

V23 金融中介服务 -.139 -.075 -.089 -.023 .204 -.112 .839 .068

V24 贸易中介服务 -.024 -.031 .101 .085 .123 -.048 .787 .037

V25 减排量采购 .496 -.077 -.070 -.129 .348 -.140 .009 .850

表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和主成分命名情况

资料来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rom SPSS.

Cluster

因子
技术

提供者

CDM
专家

金融类

机构
买方 卖方 DOE

咨询

公司

CDM前期开发 .116 .767 .066 .060 .073 .113 .086 

CDM商业咨询 .091 .116 .062 .172 .081 .105 .691 

技术支持和顾问 .836 .126 .090 .082 .117 .091 .139 

项目确认和核证 .097 .137 .080 .124 .107 .957 .122 

投资和融资 .562 .451 .753 .613 .088 .116 .322 

核证减排量销售 .093 .155 .097 .116 .997 .099 .135 

金融中介服务 .110 .158 .527 .415 .083 .124 .186 

减排量采购 .132 .577 .000 .644 .108 .081 .065 

表2   最终聚类中心和参与者命名情况

资料来源：K-Means Cluster From SPSS

发准备、项目商业咨询、技术支持、项

目核证、项目融资投资、碳减排额的出

售、金融中介、减排额购买。其中前四

个环节都是与项目周期直接相关的碳

具体活动，后四个环节则属于碳市场

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探究CDM机制下

中国碳金融活动的具体参与方和各个

参与方的特点，下面将在因子分析的

基础上，对187个样本公司进行聚类分

析。

(四）参与者模式

利用上述因子分析结果中每个样

本的因子得分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和K
值聚类分析，从而确定了7个参与者模

式。将最后的类中心位置数据阵的数

据范围转化至0-1之间（加上最小值后

除以极差），并根据经验给每个类别

的参与者命名，如表2所示。

从聚类分析的最终结果来看，中

国CDM价值链上的参与者主要可以分

为技术提供者、CDM专家、金融类机

构、买方、卖方、指定经营实体（DOE）
和咨询公司。为便于分析，将数据归类

整理，结果如表3所示。 
(五）结果分析：中国碳金融面临的

挑战和存在的不足

从因子分析得到的CDM价值链

来看，项目流程繁琐且各个环节并非

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复杂性给

碳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从审批

程序来看，CDM项目必须在经过DOE
的核证之后，通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核，

再到EB注册。同时须要定期在DOE监
督下核实减排，而减排量是否最终被

核证更是一个未知数，这给金融机构

贷款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从项目的

开发周期来看，一个完整的CDM流程

平均需要三年半左右的时间，这使得

企业对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走势难以

把握，随时面临价格跳水的风险；从

交易成本来看，项目的特殊性带来了包

括项目寻找成本、文件编写成本、谈判

成本、注册和监测成本、核查和核证

成本等在内的各种费用，而许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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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筹集方面遇到瓶颈。

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CDM机制下的碳金融发展存在

的不足：

1.对CDM认识不充分

从技术提供者、CDM专家、DOE
这三个类别的参与者来看，外国企业

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6.19%、41.18%和

88.24%，大于国内参与者。由此可见，

国内机构不仅技术提供服务不完善，

准备阶段的专业指导资源也相对匮

乏，同时国内只有2家指定经营实体；

而从咨询公司来看，本土企业的数量

却比国外企业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

因主要是：相关业务在国内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相关信息

在行业内还未普及；国内缺乏对项目注册和实施流程有深

入了解的专家和人才；宣传力度不足。目前，国内协助CDM
项目发展的机构大多还停留在咨询服务的层面，也就是项

目风险分析、商业计划制定、商业咨询等，对专业的开发、注

册、审核的流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CDM项目缺乏金融机构支持

观察聚类中心，金融机构以将近20%的比重成为整个

CDM价值链中参与者数量最多的一个类别。它们的主要活

动是对CDM项目进行融资和投资，同时也较大程度地行使

金融中介的职能——为参与减排额交易的双方提供金融服

务，参与到碳信用的贸易活动中从而赚取中介费用。然而来

自境外的金融机构却以88.33%的比例远远大于国内机构的

参与程度。同时，来自境外的技术提供方、CDM专家、碳减

排额信用购买方也活跃在项目的融资和贸易市场上。这表

明，中国碳市场丰厚的潜在利润，对国际各类机构有着很大

的吸引力。

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而言，关于2012年以后国际减排任

务的后京都谈判前景模糊，国际政策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由于对相关业务流程不熟悉，相关机构尚缺乏大规模

介入的能力。目前碳金融市场正被国际金融机构瓜分，国内

各地却普遍面临融资障碍。仅凭企业自身投入和政府的扶

持，远无法构成一个有效的低碳资金市场，建立低碳发展金

融支持体系已迫在眉睫。

3.交易平台和产品不成熟

从卖方市场来看，提供减排额销售的国内企业中，活

跃在一级市场的有95%，而涉及到CER二级市场业务的只有

25%。由于在一级市场上签订的远期合约的价格远远低于

二级市场，而且面临更大的风险，二级市场无疑是一个更好

的选择。然而目前国内相关方面的金融产品的发展还不成

熟，交易大多停留在初级阶段，CDM项目业主选择面较窄。

同时，在国际机构和银行纷纷介入国内碳交易中介市场之

时，国内金融机构却对碳金融相应的业务操作和规则尚不

熟悉，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发展载体还涉水不深。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构建碳交易货币下的碳金融

体系，并主导了目前世界上的四个全球碳交易所。而在国

内，提供碳交易的场所却屈指可数，不但环境能源交易所数

量偏少，而且市场机制不完善、专业化不高。由于缺乏成熟

的碳交易制度、场所和平台，尽管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

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不是定价方，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

的底端。

4.缺乏法律引导和规范

分析买方类别，目前国内碳信用额购买活动的参与者

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机构：来自EU ETS的跨国公司、国际银

行和基金、国家采购计划。这些买家通常自身具备较高的专

业知识或拥有法律团队。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国内缺

少专门针对CDM项目的法律服务参与者。由于项目的特殊

性，减排量的交易更像是虚拟交易，这就对它的交易规则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常交易双方通过签署ERPA来确定各

自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双方责任的确认和意外事件下的赔

偿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指导，会给企业

和买家未来的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应该认识到，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碳排放权的贸易及

其相关活动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小的风险。在这样的前

提下，参与者如何灵活应对就成了避险取胜的关键所在。如

果我们能够顺利利用、开发这个巨大的市场，既能给国家带

来经济效益，也有助于提高我国能源的使用效率。CDM机

制下的碳金融是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其中应该包括政府部

门、银行、企业等各个环节。只有各方面协同配合，才能保证

类别

参与机构

数量

（个）

占总体比重

（%）

来自

国外的企业

（%）

来自

国内的企业

（%）

政府

直属机构

（%）

技术提供者 21 11.23 76.19 14.29 9.52

CDM专家 34 18.18 41.18 38.24 20.59

金融类机构 36 19.25 83.33 13.89 5.56

买方 33 17.65 90.91 9.10 9.10

卖方 20 10.70 - 100.00 -

DOE 17 9.09 88.24 11.76 -

咨询公司 26 13.90 42.31 50.00 7.69

合计 187 100 62.03 31.55 6.42

表3  CDM各类别参与者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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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DM项目支持方面

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低碳技术创新，推动CDM理念

普及。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政策、法规等手段来鼓励CDM
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和人才的发展。例如，可以考虑构建一个

国内资源信息交流的平台，推动潜在项目的开发。在信息平

台上，可以引入经验丰富的国内外专家，向企业和其他相关

部门宣传CDM 的知识、提供技术信息、开展市场和政策咨

询等。政府和企业还可以出资派相关人员到国外先进的企

业和机构学习，培养具有项目专业技术的人才队伍，加强

CDM 中介机构能力的建设。

(二）项目融资方面

国家有关部门要制定具体措施，通过相关政策调动金

融机构办理碳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例如，降低与碳减排有

关的CDM项目税率或给予愿意贷款的银行降低准备金等

优惠措施，或通过财政拨款成立基金、为商业银行CDM项

目贷款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等。此外，商业银行可以考虑采

纳“赤道原则”。“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

投资时，对于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

估，并利用金融杠杆促进其在环保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渣打银行制定了一套“赤道原则运用

流程”，包括项目初步甄选、尽责审查、批准、监控。通过层

层评估，银行能够针对不同项目制定不同的融资计划，有效

地控制了风险，保障了银行的收益和项目的可持续性。

(三）交易平台和金融创新方面

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国内的碳交易市场机制和交

易平台，为碳金融发展奠定基础。这方面可以借鉴国际上相

对成熟的碳交易市场，如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芝
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等，从而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碳

交易平台。商业银行应加快碳减排权的衍生产品创新，开

展碳金融服务，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比如可以考虑推出收

益与清洁产业指数挂钩的环保理财产品，或者大规模收购

CER，在二级CER交易场所建立交易头寸获利，开发碳掉期

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等金融产品创新。金融行业应该建立

跨国金融战略联盟，培养高素质碳金融人才团队。

(四）法律风险规范方面

开展CDM项目的业主要熟识与交易相关的条款和法

规，在协议签订时特别注意费用负担的情况、违约事项等关

键款项。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法律的引导，支持专业法律机

构运作，当出现买家退出或违约的项目时，协助业主运用法

律手段解决困难，维护企业利益；培养专业的、兼备项目流

程和法律知识的人才，代表业主与DOE和EB交涉，创新相

关条款，将不可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外国投资者，避免本国企

业走弯路带来更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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